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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6—021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6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预计2026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0,000万元，

该担保总额占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9.81%;

2、未来十二个月，预计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63,000 万元，该担保总额占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 19.29%；

3、前述预计担保额度目前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后续公司将根据

参股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依照

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有；

5、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一）关联担保情况

为促进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浙江众合

霁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霁林科技”）和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元应科技”）及其全资子公司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

峦环保”）的运营发展，满足其日常经营的资金需要，公司计划向其提供融资担

保。预计 2026 年度为霁林科技、元应科技、鑫峦环保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30,000 万元，该担保总额占公司 2025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9.81%;

在上述预计担保额度内，预计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63,000 万元，该担保总额占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 19.29%。

（二）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公告日，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众数智”）

持有公司 4.06%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第 6.3.3”

条款规定，结合博众数智的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原则，认定博众数智

为公司关联法人。霁林科技、元应科技、鑫峦环保为博众数智的控股子（孙）公

司，按照相关规定，亦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一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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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上述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批准，与上

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关联股东博众数智将放弃在股东会上对此议案的

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董事会审议通过，经股东会批准后即可实施。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

一年度股东会之日止。审议通过的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

或其指定的被授权人具体负责与相关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

不再另行审议。即在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通过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之后至下一

年度股东会之前，可在此额度内为相关公司提供担保，在此期间内签订的合同或

协议，无论到期日是否超过该期间，均视为有效。

二、202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一）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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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

简称

被担保方

持股比例

（%）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注 1]

截至公告日

担保余额（万元）

本次预计担保额

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比

例（%）[注 2]

是否关联担保

1
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元应

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元应科技 40 52.39 41,500 57,000 17.46 是

2
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鑫峦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鑫峦环保 - 23.38 4,500 10,000 3.06 是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小计 46,000 67,000 20.52 -

1
浙江众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

霁林科技

有限公司

众合霁林 - 89.84 59,000 63,000 19.29 是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小计 59,000 63,000 19.29 -

合计 105,000 130,000 39.81 -

注：

1、“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被担保方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率；

2、“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担保额度占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比例；

3、上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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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额度调剂

在进行联营企业之间的担保额度调剂时，需满足以下条件：

（1）调剂金额限制：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

（2）资产负债率要求：对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其仅能从同

样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3）逾期负债情况：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必须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

等财务风险情况；

（4）风险控制措施：获调剂方的各股东需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

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MA2H38P388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88 号 110 室

4、注册资本：12,661.273 万元

5、法定代表人：潘凌云

6、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轨道交通通

信信号系统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高铁设备、配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

键系统及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

统制造；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经营；高性能密封材料

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

械设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减振降噪设备销售；

计算器设备销售；光缆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光纤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工业用动物油脂化学品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销

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汽车销售；新能

源汽车整车销售；电动自行车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标牌制造；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批发；食用农产品

批发；食品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7、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众合智行轨道交通技术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其 40%的股权，博众数智持有其 6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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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5,963.22 147,191.34

负债总额 111,478.35 132,233.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2,690.39 38,554.31

流动负债总额 107,789.12 130,039.03

净资产总额 14,484.88 14,958.0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8,000.00 4,000.00

资 资产负债率（%） 88.50 89.84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5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4,694.89 230,465.92

利润总额 324.00 653.27

净利润 250.01 447.35

10、最新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11、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2、相关或有事项：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60599633J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68-1-302

4、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资源再

生利用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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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光学仪器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气体压缩

机械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蓄电池租赁；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环境应急技术装备销售；风机、风扇销售；

再生资源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

品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家用电器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通信设

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13 年 1 月 18 日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40%的股份，博众数智持有其 34.25%

的股份，杭州爱联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8.18%的股份，浙

江网新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 7.57%的股份。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7,552.73 204,335.73

负债总额 92,930.13 107,042.1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8,394.50 55,488.19

流动负债总额 82,930.13 106,042.18

净资产总额 104,622.61 97,293.5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2,650.00 884.90

资产负债率（%） 47.04 52.39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5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4,798.05 157,985.55

利润总额 1,620.12 2,481.85

净利润 1,236.98 2,066.21

10、最新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11、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2、相关或有事项：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7477962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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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杨林镇东坑口村甘溪路 19 号 2-202 室

4、注册资本：14,18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李建国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询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

治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应急技术装备销售；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金属材

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金属工具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08 年 5 月 5 日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鑫峦环保为元应科技全资子公司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916.87 30,954.71

负债总额 11,053.00 7,238.4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 5,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053.00 7,238.44

净资产总额 23,863.87 23,716.2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资产负债率（%） 31.66 23.38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5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298.57 6,806.54

利润总额 1,796.21 1,237.65

净利润 1,519.98 1,052.40

10、最新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11、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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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相关或有事项：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就 2026 年新增担保事项签署任何正式协议。

前述计划新增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初步预估的拟提供担保额度，该预计额度尚需提

交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在实际业务发生时，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具体条款，将由公司

及被担保人与贷款银行等相关机构在上述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

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五、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以上预计担保额度系公司与相关被担保方初步协商后提出的建议额度，

最终担保金额确定以公司内部审议程序批准为准。

2、被担保方其他股东担保安排：

（1）霁林科技、元应科技的另一股东博众数智，以其持有的霁林科技、元

应科技股权，以最高额股权质押担保方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2）关联股东博众数智为鑫峦环保提供等额担保，并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反担保；同时，鑫峦环保以自身股权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3、担保形式

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抵押担保、质押担

保等，以适应不同业务需求和风险控制要求。

4、担保额度适用范围：本担保额度可用于被担保人对外融资、支付义务等

各类负债类业务。

六、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上述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相关安排。

七、被担保方母公司基本情况

（一）母公司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1990394K

3、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幢 1501

室

4、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秦永胜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

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冶金专用设备销售；铸造机械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密封件销售；绘图、计算及

测量仪器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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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股东关系结构图如下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1,256.02 436,594.97

负债总额 305,787.81 337,873.4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44,940.58 147,000.57

流动负债总额 285,248.59 334,679.12

净资产总额 105,468.21 98,721.5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76,540 86,588.43

资产负债率（%） 74.35 77.39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5 年 1—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8,390.11 368,144.08

利润总额 1,202.58 3,283.40

净利润 836.34 2,622.82

9、最新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10、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1、相关或有事项：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 年 1 月 1 日至此公告日，除本次交易外，与该关联人博众数智及其子

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0,581.83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26年 1月1日至

披露日已发生金

额（万元）

日常关联交易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

公司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2,817.93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

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308.67

浙江霁林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4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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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众数智及其子公司 房屋租赁 13.11

博众数智及其子公司 园区运营服务 3.00

关联担保 博众数智及其子公司
众合科技对博众数智

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37,000

合计 40,581.83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26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旨在解决其生产

经营所需的资金问题，满足其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参股公司的另一股东博众数

智以其持有霁林科技、元应科技、鑫峦环保的最高额股权质押，为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反担保。

该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

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 号）的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一致同意《关于预计 2026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九、董事会意见

经审阅，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支持参股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通过有效的反担保安排和风险控制措施，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担保

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并提请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

十、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预计 2026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

联交易事项符合经营发展的需要，相关事项已经公司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保荐机构

对众合科技 2026 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本次担保之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为 234,472.53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71.81%；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对外担保余额为

116,417.93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5.65%；本

次担保事项通过审议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634,300.00 万元人民币，占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94.2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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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十二、备查文件

1、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财通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6 年度为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